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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R：休息B：病假S：事件K：旷工A：其它N：年假T：探亲H：婚假J：加班


部门经理：部门主管：考勤员：

员工请假报告单

	姓名：
	部门：
	填写日期：

	假别：
	起止日期：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事由及申请天数：

	饭店领导审批意见：

	备

注
	


出勤管理制度

为使本公司职工养成守时出勤的习惯，特制定本制度。本公司职工，均按照本制度执行。

一．出勤时间

1、周一至周五：为正常工作日，节假日除外。

2、周六周日：为休息日，举办公司大型活动、集体活动等除外。

	
	上午
	中午
	晚上

	夏季
	8：30—11：30
	13：00—17：30
	18:30加班计算

	冬季
	8：30—11：30
	13：00—17：00
	18:30加班计算


公司职工一律实行上下班登记制度。规定如下：

1.职工每日出勤必须亲自按时签到出勤。

2.因公或请假需外出者，把签到记录交到主管处由主管注明出入时间，回司再注明时间后交还本人放回考勤栏，再自行签到。

3.上班时间因工作或有事需外出者，都必须请假。请假条经本部门主管同意签字并交办公室登记后方可离开。（具体事项参照《员工请假管理制度》，各部门均有存档）

考勤内容：

1.迟到：上班时间未到或未到岗者，即为迟到。上班时间开始后30分钟至60分钟内到班者，按迟到论处，超过60分钟以上者，按旷工半日处理。

2.早退：未到下班时间而提前离岗者，即为早退。提前30分钟内下班者，按早退处理，超过30分钟按旷工半日处理。

3.旷工：未经请准假或假期满未经续假擅自不到职者，即为旷工。委托他人代理签到者，伪造或涂改签到薄者，签到上班后不到岗上班者，均以旷工处理，代理签到者并同处理。

4.工作时间未经领导批准离开工作岗位者，即为擅离职守。擅离职守30分钟内同迟到处理，超过60分钟，按旷工半日处理。
四.检查与考核

1.各部门职工由各自主管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考勤考核表。

2.各部门主管、后勤人员及办公室人员由办公室值班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考勤考核表。

五、奖罚规定：

1.当月无迟到、早退、旷工、均满勤者，给予100元全勤奖金，以示嘉奖。

2.迟到、早退、擅离职守每30分钟以内处罚50元，并给予一次警告的处分。

3.旷工一日，扣罚两日当月的日平均薪金。给予一次记过处分。

4.各负责考勤考核工作的主管及值勤人员，须认真对待、如实填写。如有徇私舞弊，有意包庇者，处罚50元，给予一次记过处分。

5.连续或全月累计旷工超过三日者，视其自动离职，不得结算工资。

六、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地方，按本规定执行。执行以后如上级有新的规定另行通知。

七、本制度修改解释权归属办公室。

近期伙食补给管理报告

长兴岛项目近期工作繁忙，人员架构未到位，因工作需要必须有部分人员在长兴岛办公，成立食堂时机尚不成熟。特上报以下计划：一、未成立食堂计划：

早餐：按每人每餐5元补助。

午餐：按每人每餐20元补助。(含每日补贴10元)

晚餐：按每人每餐15元补助。

二、成立食堂以后计划：

早餐：按每人每餐5元补助。

午餐：按每人每餐10元补助。(含每日补贴10元)

晚餐：按每人每餐8元补助。

聘用厨师一名：长兴岛本地人。费用待定。

规格：A4





规格：16.6cm×21cm









